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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1. 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第三十八届会议注意到 在法律小组委员会

第三十四届会议上 法律小组委员会议程项目 4 有关外层空间的定义和

定界以及地球静止轨道的性质和利用的事项 工作组完成了关于航空航天

物体可能涉及的法律问题的调查表最后文本 委员会赞同法律小组委员会

的看法(A/AC.105/607和Corr.1,第38段) 调查表的目的应是征求委员会

会员国对与航空航天物体有关的各种问题的初步意见 委员会还一致认

为 对调查表的答复可为法律小组委员会决定其如何继续审议议程项目 4

提供一个基础 委员会还赞同小组委员会的意见 认为应请委员会会员国

对这些事项发表看法
1
  

2. 1995 年 8 月 21 日 秘书长向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的全体会员国

发出了一份普通照会 请它们向秘书处就上述情况提出报告 以便秘书处

编写一份载有这些资料的报告提交法律小组委员会第三十五届会议  

3. 1996 年 2 月 15 日以前收到的会员国的资料载于 A/AC.105/635 号文

件  

4. 本文件是秘书处根据1996年 2月16日至 3月15日之间收到的会员国

的资料编写的  

已收到的会员国的答复*  

 

                                         
* 答复按收到时的原样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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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问题问题问题 1111 是否可将航空航天物体规定为既可在外层空间中是否可将航空航天物体规定为既可在外层空间中是否可将航空航天物体规定为既可在外层空间中是否可将航空航天物体规定为既可在外层空间中    

飞行又可利用本身空气动力特性在空气空间中飞行又可利用本身空气动力特性在空气空间中飞行又可利用本身空气动力特性在空气空间中飞行又可利用本身空气动力特性在空气空间中    

保留一段时间的物体保留一段时间的物体保留一段时间的物体保留一段时间的物体     

    

大韩民国大韩民国大韩民国大韩民国    

 

 原则上可对航空航天物体作如此定义 但有必要明确 一段时间 的

定义 因为这种表述过于含糊  

 

俄罗斯联邦俄罗斯联邦俄罗斯联邦俄罗斯联邦    

 

 这样一种定义是可能的 但它所依据的只是两条标准 物体在外层空

间中飞行的能力及在空气空间中保留一段时间的能力 随着航空航天物体

设计的越来越复杂 显然应根据附加的标准来确定其定义 原则上 目前

可能指出使用航空航天物体的有两个基本方案 用途  

 (1) 从地球的一点到另一点的飞行 为此目的 物体可在外层空间进

行      部分飞行 速度无须达到宇宙速度  

 (2) 将乘员和 或 有效载荷送入外层空间和返回地球 其在起飞和

着      陆时的空气动力特性使物体能在空气空间保持一段时间  

 

问题问题问题问题 2222 适用于航空航天物体飞行的管理制度适用于航空航天物体飞行的管理制度适用于航空航天物体飞行的管理制度适用于航空航天物体飞行的管理制度    

    是否因其位于空气空间或外层空间而不同是否因其位于空气空间或外层空间而不同是否因其位于空气空间或外层空间而不同是否因其位于空气空间或外层空间而不同     

    

    大韩民国大韩民国大韩民国大韩民国    

 

 这一问题与一个航空航天物体是受空间法管理的空间物体还是受航空

法管理的航空器以及对外层空间的定义和定界的问题有密切的关系 根据

现行的国际法律制度 航空航天物体的位置不同 则所适用的法律制度也

不同 芝加哥公约 制度适用于在空气空间中的航空器 而空间法则适

用于在外层空间中的空间物体  

 

俄罗斯联邦俄罗斯联邦俄罗斯联邦俄罗斯联邦        

 

 适用于航空航天物体飞行的法律制度应视飞行目的的不同而有所不

同 而且应根据国际空间法或航空法的相应准则加以确定 这就需要进一

步制订某些国际航空法和国际空间法的准则 特别是那些与所造成任何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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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或营救飞行员等国际赔偿责任有关的准则  

 进行地到地飞行而不进入外层空间的航空航天物体的制度应按国际航

空法的准则确定 而从事地球 轨道飞行任务的航空航天物体则属于国际

空间法的管辖范围  

 

问题问题问题问题 3333 考虑到航空航天物体各种不同的功能特征考虑到航空航天物体各种不同的功能特征考虑到航空航天物体各种不同的功能特征考虑到航空航天物体各种不同的功能特征     

空间动力特性和所采用的空间技术及设计特点空间动力特性和所采用的空间技术及设计特点空间动力特性和所采用的空间技术及设计特点空间动力特性和所采用的空间技术及设计特点     

是否对这些物体有特别的管理程序是否对这些物体有特别的管理程序是否对这些物体有特别的管理程序是否对这些物体有特别的管理程序 或是否或是否或是否或是否    

应对这类物体规定单一的或统一的管理制度应对这类物体规定单一的或统一的管理制度应对这类物体规定单一的或统一的管理制度应对这类物体规定单一的或统一的管理制度     

    

大韩民国大韩民国大韩民国大韩民国    

    

 现行的国际法律制度并没有考虑到其功能特征 空气动力特性和设计

特点的对航空航天物体的特别管理程序 因此有必要为航空航天物体制定

一套统一的管理制度 以便避免可能由于使用航空航天物体的外层空间活

动的日益增加而导致的法律混乱 并且 应由中立的有关国际组织制定作

为统一管理制度的此类特别管理程序  

 

俄罗斯联邦俄罗斯联邦俄罗斯联邦俄罗斯联邦    

 

 对航空航天物体来说并无普遍接受的程序 可以比较慎重地提出这样

一种意见 对于航空航天物体的目前阶段来说 并无制订这类程序的十分

迫切的必要性 但是 随着这类物体的日趋多样化和数目的增加 以及围

绕其运营而发生的各种事故的可能增多 补充和制订空间法和航空法领域

的准则以考虑到航空航天物体特性的问题可能便会提出来 就目前所知

至关重要的问题将是是否应实行某些将航空航天物体通过其领土上空气空

间的事宜通知有关国家的程序  

 所适用的制度 强调国际航空法或国际空间法的原则和准则 很可能

将结果若干特性来确定 最根本的将是航空航天物体的指定目的 即航空

航天物体究竟是以将有效载荷和 或 乘客从地球上一点运至另一点为目

的的运输系统还是以发射至外层空间为目的  

 

问题问题问题问题 4444 是否航空航天物体在空气中间中被视为航空器是否航空航天物体在空气中间中被视为航空器是否航空航天物体在空气中间中被视为航空器是否航空航天物体在空气中间中被视为航空器     

在外层空间中被视为航天器在外层空间中被视为航天器在外层空间中被视为航天器在外层空间中被视为航天器 包括由此而产生的包括由此而产生的包括由此而产生的包括由此而产生的    

一切法律后果一切法律后果一切法律后果一切法律后果 或对于航空航天器的飞行是否或对于航空航天器的飞行是否或对于航空航天器的飞行是否或对于航空航天器的飞行是否    

根据其目的的而决定适用航空法或空间法根据其目的的而决定适用航空法或空间法根据其目的的而决定适用航空法或空间法根据其目的的而决定适用航空法或空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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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韩民国大韩民国大韩民国大韩民国    

    

 根据空间做法 航空航天物体在空气空间中被视为受航空法管理的航

空器 而在外层空间里被视为受空间法管理的空间物体 但是采用功能做

法的人则认为 对航空航天物体的法律管理制度应根据飞行的功能而决

定 考虑到空气空间上空的主权 飞行安全等法律问题 根据现行的国际

法律制度 空间做法比功能做法更具优势 因为前者能更容易地决定应适

用什么法律 在制定出针对航空航天物体的特别管理程序之前 在空气空

间 特别是在某个国家的领空上飞行的航空航天物体被视作航天器 而位

于外层空间的航空航天物体则被视作受空间法管辖的空间物体  

 

俄罗斯联邦俄罗斯联邦俄罗斯联邦俄罗斯联邦    

 

 可以说 用于确定航空航天物体是否属于国际空间法或国际航空法管

辖的标准是该物体的飞行目的 随着航空航天技术的日益精良 可能会出

现是否需要补充现有国际空间法和航空法规定的问题  

 

 

问题问题问题问题 5555 管理制度中是否将管理制度中是否将管理制度中是否将管理制度中是否将航空航天物体的起飞和航空航天物体的起飞和航空航天物体的起飞和航空航天物体的起飞和    

着陆阶段和从外层空间轨道进入空间随后又着陆阶段和从外层空间轨道进入空间随后又着陆阶段和从外层空间轨道进入空间随后又着陆阶段和从外层空间轨道进入空间随后又    

返回该外层空间轨道的情况明确区分为涉及返回该外层空间轨道的情况明确区分为涉及返回该外层空间轨道的情况明确区分为涉及返回该外层空间轨道的情况明确区分为涉及    

不同程度的管理规定的情况不同程度的管理规定的情况不同程度的管理规定的情况不同程度的管理规定的情况     

    

大韩民国大韩民国大韩民国大韩民国    

 

 根据现行的法律制度 尚无将航空航天物体的起飞和着陆阶段和从外

层空间轨道进入空气空间随后又返回该外层空间轨道的情况明确区分为涉

及不同程度的管理规定的特别管理制度 但是 如果一个航空航天物体在

进入空气空间后经过某个国家的领空 可针对该国的主权和安全问题对该

航空航天物体适用国际航空法或有关国家的国内法  

 

俄罗斯联邦俄罗斯联邦俄罗斯联邦俄罗斯联邦    

 

 目前 解决这样区分问题的实际方法将是需要拟定适当的标准和机制

对航空航天物体管理制度的这些方面加以调整并随后纳入国际空间法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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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问题问题问题问题 6666 当一国航空航天物体处于另一国空气空间时当一国航空航天物体处于另一国空气空间时当一国航空航天物体处于另一国空气空间时当一国航空航天物体处于另一国空气空间时     

其本国和国际航空法准则是否适用其本国和国际航空法准则是否适用其本国和国际航空法准则是否适用其本国和国际航空法准则是否适用     

    

大韩民国大韩民国大韩民国大韩民国    

 

 当一国航空航天物体处于另一国领空时 出于国家安全或飞行安全的

原因 似可对其适用国际航空法以及有关的国内航空法 只要该航空航天

物体同时具有受航空法管理的飞机和受空间法管理的空间物体的特征  

 

俄罗斯联邦俄罗斯联邦俄罗斯联邦俄罗斯联邦    

 

 关于飞行通过另一国家空气空间的地球轨道航空航天物体 值得考虑

是否可将为这类物体进入轨道和从轨道上返回地面时和平 无害 飞行通

过其他国家空气空间而商定的任何准则以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 在这方

面 将需要考虑到地对地和地球 轨道飞行的特点 因为就地球 轨道飞

行的物体而言 实际上几乎不可能完全符合航空法的各项不同规定  

 

问题问题问题问题 7777 对于航空航天物体重返地球大气层后的对于航空航天物体重返地球大气层后的对于航空航天物体重返地球大气层后的对于航空航天物体重返地球大气层后的    

飞行通过是否有先例飞行通过是否有先例飞行通过是否有先例飞行通过是否有先例 是否存在关于这种飞行是否存在关于这种飞行是否存在关于这种飞行是否存在关于这种飞行    

通过的国际习惯法通过的国际习惯法通过的国际习惯法通过的国际习惯法     

    

大韩民国大韩民国大韩民国大韩民国    

 

 对于航空航天物体重返地球大气层后的飞行通过并无国际习惯法和先

例 截至目前止 许多空间物体都已被发射进入外空 但这并不意味着在

其重返地球大气层后的空气空间通过构成任何先例或习惯法 大多数国家

对空间物体通过其空气空间并未提出异议 这并不表明它们对这种通过作

为国际惯例或先例予以同意 而只是因为它们对飞行通过并不知情或当时

的飞行通过并没有任何可察觉的特别害处  

 

俄罗斯联邦俄罗斯联邦俄罗斯联邦俄罗斯联邦    

 

 有这类先例 根据目前正在发展演变的国际惯例 一国主权范围不超

过人造地球卫星最低近地点轨道 大约海拔 100公里 以上的空间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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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体飞越外国领土上空的情况寥寥无几 对于空间物体低于上述高度的飞

行 登记国根据友善的原则向被如此飞越领土上空的当地国提供了有关资

料 例如 1990年 3月 美利坚合众国向苏联通报了有关亚特兰蒂斯号多

用途飞行器最后飞行阶段的资料 通报的资料中包括关于该航天飞机计划

飞越苏联东部地区特定地带上空的轨道的一般数据 并指出了该飞行器在

脱离轨道降落过程中预计飞越苏联领土上空的时间 其进入地球大气层公

海上空之前在该空气空间的最低飞行高度以及关于该飞行器现状的技术细

节 仅在飞越之前数小时才收到的资料是出于国际礼节发送的 达成了一

项协议 指出提供这些资料不得视作树立了一个先例 不过 传送这类资

料表明了通知国拟遵守的大致程序  

 关于航空航天物体进入地球大气层后的飞行通过 国际习惯法的规定

目前正在拟议之中  

问题问题问题问题 8888 关于空间物体重返地球关于空间物体重返地球关于空间物体重返地球关于空间物体重返地球大气层后的飞行通过大气层后的飞行通过大气层后的飞行通过大气层后的飞行通过    

是否有任何国家和是否有任何国家和是否有任何国家和是否有任何国家和 或或或或 国际法律准则国际法律准则国际法律准则国际法律准则     

    

大韩民国大韩民国大韩民国大韩民国    

 

 据我们所知 大韩民国并没有针对空间物体重返地球大气层后飞行通

过的管理规定 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国际准则  

 

俄罗斯联邦俄罗斯联邦俄罗斯联邦俄罗斯联邦    

 

 于 1993 年通过的 俄罗斯联邦空间活动法 在管理此类通过方面有

一定创新 因为它在第 19 条里规定 出于物体进入地球周围轨道并随后

进入外层空间以及重返地球的原因 外国的空间物体可以做通过俄罗斯联

邦空气空间的单一无害飞行 条件是尽量早地通知俄罗斯联邦主管当局此

次飞行的时间 地点 路径及其他有关信息  

 总的来说 此类通过不是有关空间的国际条约法所覆盖的领域 但是

多边协议实际上涉及或涵盖了此类通过的个别方面 例如国际责任 援救

宇航员 物体的回归等  

 似应就此类通过所引起的一切有关问题研究制定国际法律准则  

 

问题问题问题问题 9999 对发射进入外层空间的物体实行的登记规则对发射进入外层空间的物体实行的登记规则对发射进入外层空间的物体实行的登记规则对发射进入外层空间的物体实行的登记规则    

是否适用于航空航天物体是否适用于航空航天物体是否适用于航空航天物体是否适用于航空航天物体     

    

大韩民国大韩民国大韩民国大韩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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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 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 第二条 发射国应以登入

其所须保持的适当登记册的方式登记该空间物体 每一发射国都均应将其

设置此种登记册情事通知联合国秘书长  

 由于公约中 空间物体 一词包括了被射入地球和外层空间上空轨道

的物体 很难作出公约中 空间物体 一词包括航空航天物体的结论 根

据在回答问题 3时所显示的立场 我们因此认为 有必要编制一套新的反

映航空航天物体特征的登记程序  

俄罗斯联邦俄罗斯联邦俄罗斯联邦俄罗斯联邦    

 

 为了考虑航空航天物体的特殊性 现在对 1975 年登记公约 所建

立的登记规则进行修正或增补还尚不成熟  

 但是从中期看 随着航空航天物体设计的发展 这种变化也许值得考

虑 特别是除了已列的关于轨道参数的资料之外 还可以要求提供通过国

家领土上空空气空间的航空航天物体的计划飞行轨道方面的资料 在对航

空航天物体的不同操作特点进行进一步调查之后 也许有可能就这一课题

拿出决定性的意见  

 应当结合今后设计出的发射航空航天物体的新方法来对人们现已接受

的 发射国 的概念进行分析 根据现行的空间法 允许外国航空航天物

体自本国的空气空间起动的国家自动地被视作发射国之一 同时应承担

1972年责任公约 所规定的国际义务  

 

注 

 

1 见 大会正式记录 第五十届会议 补编第 20 号 A/50/20 第        

 117段  

  


